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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工作要求，现述法如下：
一、履职情况
    （一）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贯彻情况。
一是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计划，本年度组织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7次；二是履行落实“第一议题”制度，组织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等各类法律法规共计40余次，三是本年度带头讲法治课2次，不断增强干部职工法治意识。
（2） 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履行情况。
一是明确本部门责任分工并向社会公开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报告；二是定期听取本单位法治建设工作情况汇报，及时研究解决有关重大问题；三是安排专人负责对我单位“一规划两纲要”任务落实情况进行自查评估，切实推进该项工作顺利验收；四是严格执行《乌苏市重大行政决策管理暂行办法》，成立了以我为组长的法制审核领导小组，对3起行政案件进行了重大案件集体讨论；五是督促制定《乌苏市自然资源局2025年度普法计划》，结合 “4・22 世界地球日”等节点，开展普法主题宣传活动5场，安排专人负责对近五年普法工作进行归纳整理，推动“八五”普法规划实施。
（3） 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与安全保障落实情况。
一是严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自然资源领域工作特点，将维稳要求全面融入土地征收、矿产资源开发、不动产登记等核心业务流程，确保各项工作依法依规推进。二是开展了严厉打击非法盗采矿产资源违法行为专项整治“百日行动”。查处非法盗采案件10起，捣毁非法采矿点5个，有效遏制了非法盗采行为。三是常态化开展自然资源领域扫黑除恶工作，接到问题线索3条，及时开展调查研判、分类处置，严厉打击黑恶犯罪苗头。
（四）问题整改情况。
一是针对2024年度述法工作会后及自查发现的6个问题，我高度重视，严格制定了整改措施及计划，确保按时保质完成整改工作。二是根据本年两次法治督察反馈的问题，安排专人负责，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及台账，切实提高了我局法治政府建设质量和水平。
（五）根据法治建设工作部署实际需要报告的其他情况。
一是加大执法力度。2025年截至目前立案自然资源违法案件5件，结案5件，结案率100%，收缴罚没款25.15万元。二是加强干部队伍专业化建设，组织政策法规培训16场次。
二、存在的问题：
（一）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践行深度不足，统筹引领作用发挥不充分。作为党组书记，带头学法用法的主动性不足，年度内专题研究法治建设工作次数偏少，对班子成员和干部职工法治学习的督导力度不够。
（二）法治建设统筹推进力度不足，制度体系仍需完善。未能将法治建设完全贯穿自然资源管理全流程，在国土空间规划、土地征收、矿业权出让等重点业务环节，法制审核的嵌入性不足，部分工作存在“重审批、轻监管、弱法治”的倾向。
（三）执法监管法治化水平不高，全链条监管机制存在短板。执法监管体系不够完善。乡镇一级自然资源监管力量薄弱，监管责任未完全压实，存在监管断层现象，导致农村乱占耕地、无证开采等违法问题屡禁不止。
（四）执法队伍法治素养参差不齐。全局执法人员中专业法律人才占比偏低，部分人员缺乏系统的法治培训，对自然资源领域法律法规的理解和适用能力不足，尤其在应对复杂案件时，存在执法程序不规范、法律适用不准确等问题。
（五）信访矛盾化解法治思维不足，源头治理成效不佳。信访法治化处置能力薄弱。面对征地补偿、拆迁安置、产权登记等高发信访事项，部分工作人员缺乏运用法治手段化解矛盾的意识和能力，未能有效引导群众通过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等法定途径维权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
（一）深化法治思想学习践行，筑牢法治建设根基。建立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“法治专题学习机制”，每月开展1次习近平法治思想专题学习，每季度组织1次自然资源领域法律法规集中研讨，重点围绕新修订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、正在起草的《不动产登记法》《国土空间规划法》等核心法规开展深度学习，提升班子成员运用法治思想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。
（二）完善法治制度体系，提升依法行政水平。将法治要求嵌入国土空间规划、土地征收、矿产资源出让、生态修复等核心业务流程，规范重大事项法制审核程序，明确审核范围、标准和依据，确保所有重大决策、行政行为均经过合法性审查。
（三）强化执法监管规范化建设，构建全链条法治监管体系。制定乡镇自然资源监管责任清单，明确乡镇主要领导为第一责任人，将监管工作纳入乡镇年度考核指标，定期开展专项督导。
（四）提升执法队伍专业素养。制定年度执法队伍法治培训计划，全年组织法律法规、执法程序、案例分析等专题培训不少于6次，鼓励执法人员参加行政执法资格考试和法律职业资格考试，优先招录法学、自然资源管理等专业人才，充实执法队伍力量。
（五）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，提升矛盾化解质效。建立自然资源领域信访风险常态化排查机制，每月联合乡镇、社区等开展1次矛盾纠纷排查，对征地补偿、拆迁安置等高发领域开展专项风险评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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